附件2

重庆市旅行社等级评定实施方案（2025年）

为贯彻落实全国旅游发展大会精神，深入落实《中共重庆市委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建设的意见》《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实施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计划的指导意见》，进一步优化旅游服务环境、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促进旅行社向品质化、专业化发展，促进全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贯彻落实全国旅游发展大会精神，坚持守正创新、提质增效、融合发展，对旅行社开展经营管理、安全防范、服务质量等综合性等级评定，推动培育一批优质旅行社，支持引导旅行社丰富业态、提升服务、改进管理，牢固树立“游客为本 服务至诚”理念，切实增强旅行社及从业人员服务意识、质量意识、诚信意识、自律意识、标准意识和品牌意识，助力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二、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在重庆市行政区域内注册成立，获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旅行社企业。

三、评定组织机构

（一）市级评定机构。由市文化旅游委会同相关单位成立重庆市旅行社等级评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级评定机构）。市级评定机构依据地方标准《旅行社等级划分与评定》（DB 50/T 1570—2024）（以下简称标准），负责5A、4A级旅行社评定、复核工作；指导监督各区县等级评定机构开展3A级及以下旅行社等级评定、复核工作。市级评定机构设置工作办公室，负责等级评定工作的具体指导、督促、实施和推进。市文化旅游委根据工作需要招标确定旅行社等级评定咨询服务单位。

（二）区县组织机构。各区县（自治县）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牵头成立本区县（自治县）旅行社等级评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县评定机构）。区县评定机构在市级评定机构的指导下，负责开展本辖区AAA级（以下简称3A级）及以下旅行社等级评定、复核工作，负责本辖区AAAAA、AAAA级（以下分别简称5A级、4A级）旅行社等级评定初审、推荐等工作，负责本辖区旅行社等级评定日常管理等工作。

四、参评条件

旅行社等级评定遵循企业自愿申报原则，参评企业需满足以下条件：

（一）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认真配合文化和旅游部门的行业监管工作，遵守行业自律，诚信经营，在业界和社会具有良好信誉。

（二）参评企业必须是独立法人，旅行社分社和营业网点不得参加等级评定。

（三）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且连续经营3年以上。出资人发生重大变化的，连续经营时间按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上登记的，出资人信息变更记录的时间起重新计算。
（四）管理制度规范、健全，档案资料齐全，及时完成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统计调查，依法足额缴纳质保金，投保旅行社责任险。　

（五）近2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无重大安全事故、无重大责任事故、无造成恶劣影响的重大群体纠纷事故和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网络舆情事件。    

（六）本次评定涉及时长的表述，如未另行说明的（例如：上述第（三）、第（五）项），截止日期为：2025年11月15日。截止日期后，涉及时长的相关评选条件发生变化，足以导致评选结果变化的，在本次5A、4A级旅行社评选最终结果公布前，市级评定机构有权根据事实，按照标准调整评选结果。本次3A级及以下的评选，区县组织机构可参照本项执行。
五、评定程序

（一）初评推荐（即日起至11月20日）。各区县评定机构积极宣传发动，鼓励旅行社申报，并根据《旅行社等级划分与评定》（DB 50/T 1570—2024）地方标准，组织辖区内旅行社开展自评、申报等工作；对拟评定5A、4A级的旅行社，开展资料初审、现场指导等工作，并及时报送相关资料。

（二）开展评定（区县：即日起至11月30日；市级：11月25日）。3A级及以下等级旅行社，由区县评定机构自行评定，并将评定结果及时报市旅行社等级评定委员会备案。对申请评定5A、4A级的旅行社，市级组织开展资料复审及现场检查，必要时可向市级有关单位、区县评定机构核实有关情况，汇总复审结果后，提出拟评定的旅行社名单及其等级。

（三）命名授牌（时间待定）。经集中公示、上会审定后，形成正式评定结果。对正式评定5A、4A级旅行社，向社会公告评定结果，并开展授牌。3A级及以下等级旅行社由区县公告评定结果并授牌。授牌样式以市级评定机构确定为准。
六、等级管理

（一）旅行社等级称号使用期限为五年，旅行社制作的广告、宣传资料、业务合同和店招店牌中不得使用与等级不相符的标牌和称谓；未取得等级的旅行社不得使用旅行社等级标牌和称谓。

（二）建立等级旅行社复核管理、动态退出机制。对已经评定等级的旅行社，按照标准每三年复核一次，复核工作由相应评定机构以明查或暗访的方式进行。对复核达不到相应等级要求的旅行社，由相应等级评定委员会给予警告、责令整改、降低或取消等级的处理。

（三）已取得等级的旅行社如在1年内受到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或通报批评2次以上，或发生重大事故，造成恶劣影响的，由相应评定机构作出降低或取消等级的处理，并向社会公布。

（四）被降低或取消等级的旅行社，应立即将原等级标志和证书交回相应等级评定委员会，并自降低或取消等级之日起，2年以内不予恢复或重新评定等级。

（五）各级评定机构对等级旅行社作出处理的责任划分依照等级评定的责任分工执行。  

（六）等级旅行社证书和标志牌由市级评定机构统一设计，5A、4A级旅行社由市文化旅游委制作核发，3A级及以下等级由各区县文化旅游部门制作核发。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旅行社等级评定工作是推进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各区县文化旅游部门要高度重视，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及时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全力推进等级评定工作有效开展。

（二）加强宣传。各区县文化旅游部门要强化旅行社及从业人员服务质量提升主体责任，努力调动旅行社参加等级评定的积极性、主动性。市旅行社等级评定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通报各区县文化旅游部门开展旅行社等级评定名单及占比情况。

（三）强化运用。对评定等级的旅行社，要加大结果运用，加强宣传力度，努力将高等级旅行社打造为全市优质服务标杆，形成正向激励氛围。同时要注重把握旅行社等级评定是旅行社行业的质量等级认定，是落实质量强国战略的具体举措，不是达标评比类项目，工作中不得搞摊派增加企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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